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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管业”）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国平先生主持，监事钱俊

平参加了此次会议，监事黄学理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出席参加本次监事会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举行和召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

定。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俞根森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俞根森先生简历附后。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陈祖兴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唐萌先生简历附后。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上述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当选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声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附件：

俞根森，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历任金华市巨龙管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金华巨龙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同时兼任金华市巨龙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监事、金华市巨龙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监事、金华市巨龙物流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尖

峰管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华市巨龙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根森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祖兴，中国籍，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

海外居留权。

２００８

年起，历任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科科员、设备科科长。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科科长。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制造

部副经理。

陈祖兴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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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因刘国平先生需要继续履行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职责，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对《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投弃权票，导致刘

国平先生未能当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

点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仁高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５５％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仁高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各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

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推举吕仁高先生、吕成杰先生、屠叶初先生、朱

竹根先生、郑亮先生、刘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推举郝玉贵先生、傅坚

政先生、陆竞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１

关于推举吕仁高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２

关于推举吕成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３

关于推举屠叶初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４

关于推举朱竹根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５

关于推举郑亮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６

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０

股，弃权：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７

关于推举郝玉贵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８

关于推举傅坚政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１．９

关于推举陆竞红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郑超、王月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

见如下：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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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吕仁高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均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吕仁高先生（简历见附件

１

）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

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简历，见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０

）：

１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召集人：吕仁高；

成员：吕成杰、屠叶初、傅坚政（独立董事）、陆竞红（独立董事）；

２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郝玉贵（独立董事、会计专业）；

成员：陆竞红（独立董事、会计专业）、朱竹根；

３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傅坚政（独立董事）；

成员：郝玉贵（独立董事）、郑亮；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陆竞红（独立董事）；

成员：屠叶初、郑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吕成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２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屠叶初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３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郑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郑亮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园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２２００２５６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２２０１３９６

邮箱：

ｚ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ｄｍ＠１２６．ｃｏｍ

４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吕文仁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主管公司财务工作，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日止。

５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倪志权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

师主管公司技术研发工作，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

止。

６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潘建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主管公司营销工作，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７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周赵师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主管公司生产和安全工作，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

止。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２

， 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戴志建先生（简历见附件

３

）

担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薪酬考核相关规定要求，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综合考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诚信责任、勤勉尽职等方面，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确定

２０１２

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标

准为：

姓 名 职 务 报酬

／

年

（

万元

）

吕成杰 总经理

２５

屠叶初 常务副总经理

２２

郑亮 董事会秘书

１６

吕文仁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２０

潘建新 副总经理

２０

周赵师 副总经理

２０

倪志权 总工程师

２１

独立董事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征询公司股东意见，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推举刘国平先生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４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园）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附件１：

吕仁高先生简历

吕仁高： 本公司董事长，浙江东阳人，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金

华市巨龙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金华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水泥制品协会副会长、金华市企业家协会常

务理事、金华市婺城区质量协会副会长，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巨龙管业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西浙赣巨龙管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河南巨龙管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金华中油白龙桥加油站有限公司董事。

吕仁高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４

，

３８４

，

６５１

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巨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９

，

００８

，

９４９

股）

９０％

股份，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吕仁高先生与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吕成杰系父子关系，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２：

吕成杰先生简历

吕成杰：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浙江东阳人，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历

任金华市巨龙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华市巨龙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巨龙管业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金华市消费者协会理事、金华市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金华市工商联委员，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省巨龙管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吕成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

，

５８９

，

４００

股， 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巨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９

，

００８

，

９４９

股）

５％

股份，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吕仁高先生之

子，吕成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屠叶初先生简历

屠叶初：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国籍，浙江大学科技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师，无永

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进入浙江省水泥制品厂工作，历任技术员、车间主任、厂办公室主

任、技术副厂长、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浙江尖峰通讯电缆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河南巨龙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屠叶初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亮先生简历

郑亮：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出生，中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ＭＢＡ

在读，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起历任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部业务员、证券事务代表，浙江长城减速机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在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任本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郑亮先生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郑亮

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文仁先生简历

吕文仁：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出生，中国籍，大学学历，会计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吕文仁先生

１９８０

年分配进入浙江省金华监狱工作，

２００５

年开始历任金华兴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金华市巨龙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吕文仁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倪志权先生简历

倪志权：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 历任金华县水泥制品厂厂长，金华市巨龙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中国硅酸盐学会会员、中国水泥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硅酸盐学会混凝土和水泥制品分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会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本公司总工程师。

倪志权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建新先生简历

潘建新：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经济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起历任浙江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业务部经理，香港

Ｂｅｌｌｍａｒｃｈ Ｃｏ．ｌｔｄ

驻杭州办事处主任，江苏兴

达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至今在公司营销部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潘建新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赵师先生简历

周赵师：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籍，中专学历，工程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历任金华巨

龙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在

本公司生产管理部工作。

周赵师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２５

，

０００

股， 周赵师先生之配偶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吕仁高先生之配偶（董事、总经理吕成杰先生之母亲）系姐妹关系，除此以外，与其他持有本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３：

戴志建先生简历

戴志建：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出生，中国籍，中专学历，助理经济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起历任金华县白龙桥镇财税所所长、书记，白龙桥经济开发区财政局长，金华县财税局办

公室主任，东阳三建兰州分公司副经理，金华乐居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任职于

金华巨龙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至今在公司内审部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本公司内审

部负责人。

戴志建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４：

刘国平先生简历

刘国平：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副教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历任浙江工业

大学经贸学院讲师、副教授、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绍兴市越城区副区长，浙江省委政策研究

室处长，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杭州思达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首席咨询顾问，浙江杭钻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百

川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刘国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２８８

，

０００

股，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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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８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第二次临时大

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名称：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六）下午

１

点

３０

分

４

、会议地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园）三楼会议

室

５

、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上述股东不能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 议 事 项

１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俞根森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陈祖兴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以上事项经公司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和一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及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及代理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登记

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登记时

间以当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３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至

４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办公室

四、其他

会议联系人：郑亮、柳铱芝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２２００２５６

、

８２２０１３９６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２２０１３９６

、

８２２０１１１８

电子邮件：

ｚ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ｄｍ＠１２６．ｃｏｍ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

号

议 案 表决结果

赞成票 说明

１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俞根森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议 案

２．１

—

２．２

实 行 累

积投票制

，

请填写票

数

，

选举股东代表监

事 的 累 积 表 决 票 总

和

＝

每位股东持有股

数

＊２

，

对每位候选人

进行投票时可在累积

表决票总和之下自主

分配

。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陈祖兴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管业”）的股东，现委托

＿＿＿＿＿＿＿＿＿＿＿＿＿＿＿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巨龙

管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且代为签署

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注：

１

、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之一打“

√

”，都不打或多打“

√

”视为弃权。 如委

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

委托人持有股份：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号码：

＿＿＿＿＿＿＿＿＿＿＿＿＿＿＿＿＿＿＿＿

受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

束时止。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国枫凯文律股字［

２０１２

］

１９１

号

致：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称“巨龙管业”）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指

派律师出席巨龙管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

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

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

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巨

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由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

集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巨龙管业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载明了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出席会议对象，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会议的登记办法、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同时，通知中列明了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２

、巨龙管业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登了《浙江

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公告》， 提出取

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再审议该项议案。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

时

３０

分在巨龙管业公司所在地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巨龙管业董事长吕仁高先生主持。

经查验，巨龙管业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巨龙管业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就取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的事宜在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前两个工作日进行了公告并说明原因。 本所律师认为，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１

、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由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巨龙管业董事会。

２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经合理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

７

人， 代表股份数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巨龙管业股本总额的

５５．５５％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巨龙管业部分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公司章程的规定，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巨龙管业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除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外的其余七项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推举吕仁高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２

关于推举吕成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３

关于推举屠叶初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４

关于推举朱竹根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５

关于推举郑亮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６

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０

股，弃权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７

关于推举郝玉贵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８

关于推举傅坚政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１．９

关于推举陆竞红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２

、《关于确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４

、《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５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６

、《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７

、《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６７

，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了两名股

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巨龙管业统计了每项

议案的投票表决结果并予以宣布。

经查验，上述议案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累计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

除刘国平因需要继续履行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职责而未当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外， 其余

８

位

独立董事或董事候选人所获同意股份数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和《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的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负 责 人张利国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郑 超

王月鹏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租

赁）

●

本次担保金额：

１００００

万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３５９９７

万

●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

６２６９５．８

万元（包括以上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名称：巴士租赁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本公司

为巴士租赁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额度为

１

亿，期限为十八个月）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２

年。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１．２

亿元

额度的担保， 包括本次公告担保在内， 公司累计为下属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６２６９５．８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１．８％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１７

号

２１

室

法定代表人：许杰

经营范围： 出租汽车，汽车租赁，机动车辆保险。 （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

凭许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２２３５３

万

元，负债总额

７３５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７８０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巴士租赁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业务为本公司

重点发展的主要业务，为其提供担保，能够保证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目前该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６２６９５．８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

、巴士租赁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董事会决议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深中法执异字第

４８

号

《民事裁定书》，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追加本公司为被执行人，深圳市金世纪

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执追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提出异议一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裁定。现将

诉讼进展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追加本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应返还

的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及利息（扣除执行到位

５４８５００

元）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发布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涉

及诉讼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３

号）。

二、案件初审裁定及异议人请求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执追字第

２１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追加本公司为案件

被执行人的请求。 申请人、被申请追加人、被执行人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送达

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布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执追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异议，请求撤销（

２０１１

）深中法执追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请求裁定追加本公司为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的被执行人。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发布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７

号）。

三、本次裁定情况

驳回异议人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提出的异议请求。

异议人、被申请追加人、被执行人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提交复议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向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深中法执异字第

４８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７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在赤水市公司生产基地公司一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大会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７４

，

４６９

，

８４２

股，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９５０

，

３９２

，

５２６

股）的

２８．８８％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才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贾

平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会议以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大会以

２７４

，

４６９

，

８４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补充确

认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大会以

２７４

，

４６９

，

８４２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更换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经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贾平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和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贾平律师出具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并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文件备查或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会议记录；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３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５８

号文核准，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

６．５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合计

５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７

，

０９１

，

９５４．０２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成都分所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３０１３

”《验资报告》审验。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以下简

称“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开户行 账户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

０４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１００１５２４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科技支行

３１０００２０４２９２００５５４４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５０００１０５３６０００５９６８６８６８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在开户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中金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金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

合中金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中金公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

储情况。

４

、本公司授权中金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钦、丁宁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本

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５

、开户行按月（每月

６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

金公司。

６

、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及开户行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金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金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金公司的要求下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中金公司发现本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９

、本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和中金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三、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